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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心地區成效展現及多元發展規劃                    親親水土‧印象蘭陽活動企劃書

(一)活動名稱：親親水土  印象蘭陽─蘭心地區攝影比賽
(二)主辦單位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
(三)承辦單位：麥邁景觀設計顧問有限公司
(四)活動時間：97年7月15日(二)至8月29日(五)
(五)活動對象：凡對攝影愛好者皆可 

(六)報名方式：將報名表浮貼於作品後掛號郵寄
(七)收件地點：
231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139號3樓「蘭情農家心體驗」活動企劃組收。
(八)報名收件截止時間：
即日起至97年8月29日 (五)17時(郵戳為憑)。
(九)作品格式：
6x8吋彩色相片，每人限投一件，以傳統、數位相機拍攝皆可，不得使用影像合成、電腦修色、加工，連作不收。
(十)評審作業：
於9月1至3日進行評審作業，由承辦單位進行資格選，排除不符合時間、範圍、主題、尺寸等規定之作品，並由「宜蘭縣藝術學會」推薦3名評審進行初選以及決選。
(十一)得獎公佈與頒獎
9月5日於活動網頁公佈得獎名單，9月7日於枕山地區親親水土找果趣活動辦理頒獎典禮。
(十二)拍攝場景範圍：詳見附件一
大同鄉─松羅村、崙埤村、復興村

三星鄉─天山村、天福村(天送埤)

員山鄉─枕山村、湖東村、湖西村、湖北村、逸仙村

冬山鄉─中山村、大進村

蘇澳鎮─港邊里、存仁里
(十三)取景題材：
產業文化體驗─採果、製茶、農具、畜產、節慶活動……等。
農村人文生活─古蹟、建築物、聚落、街道、小徑……等。
自然生態景觀─山脈、河流、瀑布、湖泊、海洋、花草樹木、昆蟲……等。
(十四)獎項及名額：
  金牌-名額1名，獎狀1幅，獎金5000元
   銀牌-名額1名，獎狀1幅，獎金3000元
   銅牌-名額1名，獎狀1幅，獎金2000元
   佳作-名額5名，獎狀1幅，獎金1000元
 (十三) 參賽規則： 
1、 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還。

2、 得獎作品應交付原作底片或數位檔案審核(畫素500萬以上之TIF檔或壓縮比12之JPG檔)，審核無誤後，方予給獎。
3、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有重製、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使用之權利，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
4、 作品著作權已被買斷者請勿參賽，並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賽，若盜用抄襲不實及違反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法律責任，並與本主辦單位無關外；如涉司法爭訟，由當事人自行負責，對本單位所受之一切損害賠償須負全部責任，並取消得獎資格，獎金及獎狀一併繳回。
5、 參賽之作品若遇不可抗力之災害及意外事故所造成之損失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賠償之責。
6、 得獎獎金均須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。
7、 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簡章之各項規定，若未盡之事項，本單位得補充之。
